
一9

全
昌
"
。此
間 
9|農
"
。已
開
員
行
排 

一外示威0
。在
俄
皇
履
與 
一 英
人
以B
汽
輪
之 

一
中
火
夫
纟1139̂

:

能
工
。。数
小
時
後
。。俄
皇 

一I

M

往sssh， ^
^

月
五
日
關
雄 

一
溫
哥
華
卑
。。

一e^l^^

一上海
ffl日
電〃。國
立
經̂
^
局
曾
云
。。廣 

一
翟
譯
甚
多
。，尤
以
鷹
江■

費
3
內
連 

一惠州9
聲
及
济
^
^
。̂
^
有
白
儷
，片
糖 

「绿
糖
，三
辞
。海
II 而
彼
。"
品
多
由
冷
述 

天
。Q

dts<

麻
市
塲
8
2

比
年
以
來
为
由 

一
爪
哇
雙
之
糖
。"a
 趣
五
拾
萬
石
。。而
東
红 
一 

一
帶
齋
之
出 
)$銳
减
。。t®

^

工
費
生
後-Q 

一
外
阈
糖
價2
每
石
由
拾
一 
二
元
驟 «
金拾六七一 

一元。。刻
下
已
恢
復
原
順"
，爪
哇
之
二
拾■

粗一 

一
糖
毎
石
勘
拾
二
元
。。上
等
十M
元
。"
廣
州
上 

^@

每
擔
费
抬
五
六
元;
泳
情
管
二
十 

国
。

^
^

济
菓
后
充
斥
Y
除
銷
售
於
省
內
地 

方
外
。。另
運
往
上
海
，香
階
，日
本
，及
小
吕
宋
，

‘

鋆

资

——

「
一
^

^

 

<^^

 

，二

？
腫

11脇
龜 

梅 
鉅 
鳩
昂
 
黄
寶
森 
季
命
，
事

*
^
^
融
親 

^
^***藉

  
®

®
^

關
：卷
*

‘就紡
筑 

余
插
 
鄺
華
彭**

釘
僑
如
 
先
，̂
^
^

^
^
及.

者
二
艘
。。書
見
航
樂̂

^

一

0
▲

—
到各埠致穴

◎
▲
雲
第
九
牧
公
所
苗
十
五
年

EW
-S6
七

便
，@
^
^
^
^

公
司

(
乙)
sle

e
^
^
w
e

百5
一
鳌
航
行
於
一 

^
^
期
8

.
及
北
江
偏
域
，。然
因M
方
不 
總
理

|3|^^^

拾
分
飘$^5<來  

^
^
^

人w
i
 

蹩
亀.麗铁门F
M
映鹿

立
棠 
德
錦 

警
炳 
普
慶 

舉
度 
场
 

费
 
濃
稀 

:
^
^
 

M̂
M

 

值
二
杏
舉

改

善

亮
 
舉
振 

ffl誉
記
時
根
 
5
合

中
文*^

 

^
^
 

議
長

宣
傳
科 

鳶
科

那
分̂
^
^
年
。

■
廣
空
湖

^
^
四：nw

N
e^

十
廣
州
旅
館
之̂
^
2
.舉. 

行
寵
工
。，蔓
延
珀
廣 "
政
府

B;出
任
調
停
：俾 

風
期
早
日
解
决
。

■
確

麻
務 
族
一
攥
躍
 

^<

漂
 
達
英 
林
卓 

調
査
員 
德 *
 
賢
才 
英
機

rn- 
*

^^M
^B

撕
爛
。 

学̂
^

簧
具
。— 

®
一/▲

R
soe

上
悔
就
員
來
電
云

評

員

‘

舉
仔 
弱
進 
立
瑞 
卷
 
舉
携 
敢
題 
染
媒
鳥
 

舉
仕 
天
底 
月
嵩
舉 M
 

華
弱 
德
充
%
犍 
舉
石 

卓
文 
德
書 
舉
宵 
榮
坤 
策
 
能
華
■

卷
 

德
沃

l
^
^
w
 

t

者
本
公
聲̂
^
^
 

起s^lm
w

il   
l

 

1^®
R

5SB^^^4s @̂
f̂̂
^

1
^

^
^

■
農

兩
兩 

秘
鲁
京
四
日
電
。。秘
魯
國
考 

氏
及
變
大
學
教
曇
嘉
雲. 

。。在
太
平
洋
沿^::^一

哥
南.

院
長
施
魯 

昨
日
宣
告. 

英
里
遠
之

1

»

◎
為
雲
毋
林
九
能
書
報
社cm

十

髭
加
士
半
島
。。■

兩
古
城l
此
内
城w

w

 

於
英
加
士
帝
國
者2
理
於   

<
加
村
附
落
阜
下 

"
尺
至
拾
人
尺
深
，"爾
城
均
有
班
雲
石
。。最
古 

之
城
。。於
耶
穌
未
降^
®
前
千
年
已
有
人
住
。。 

次
城
則
仪
於 ̂
曆
紀
元
前
五
百
年 "
，最
古
之
城 

附
近
，。有 
一 奇
異
之
墳
穴
。。約
十
尺
高
。。形
如 

熱
水
歳
。
幷
摄
許
多
畳
，，與
牆
相
對
。。遺 

屍
旬
坐
之
姿
勢"
。涧
穴
以
顏
色
塗
繪
，。平
工 

精
巧
彳
及
置
有
華
美
之
您
。。

■
鄧
本
殷
失
敗
侖
訊 

廣
州
四H
電
。，海
南
島
督
辦
鄧
本
殷"
。現■
 

民
黨
軍
隊
擊
敗
〃"
查
海
南
島
在
廣
東
省
分
方
。。 

雕
廣
州
西
南
約
三
百
英
里2
是
一
農
柴
殖
民
地 

。。人
口
二
百
五r
萬

❸
靑森地震劇烈

東
京

PM日
電
，。頃
接
觀
象
台
與
新
聞 紙
報
吿
。。 

日
本
北
方
之
靑
森
号
。。今H
午
後 
-:時
三: 

四
分
巍
，：臓
生
劇
烈
地
震

…
居
民
萬
力
广
名
士 

異
常
驚
愕.，。紛
從
樓
宇
擁
出
街
外
〃"
計
續
震
一

^gw
。3

茅
三
齊 

7rM
l^^i^u^^^

共亠C
S^SW

^^H
SW

 

樂

五年首任 

翰
元 
進
烈 

弱
坤 
光
耀 

舉
仟

英
小
濃
斌

，

善
炳 

演
璽
任 
立
棠 
子
秀

.社
民 

錄
事 

司
障 

交
際

1
尤 

*
 規 

*
 

一J

7 惑 
噩了.：滴七 

參3
 

」，瘫遊

tH
iM

限
至
本
年
七
月
厂 

—
槊
認
百
需̂
^
^
^

^@

 
書
記

電
.
報

工，

報認者̂
^

交本査

为強k:,
e

零
中
之
日
本
鑫
議 
一 
J

£
.
提
袈
漸
9

中
國
稅
飢 

一
日
饕
處
。一今年菓"
矍
熟
。。但
因
外
，威
市 

^
^
n

日
«-。 e
中
國
關
稅N

S

之
日
本
代
表
一 
为
阻
截
。，供
幽
於
求
。"
致
價
次
跌
一
。上̂
^
 

^s

小
田
切
駕W
之
肋
氏
。。最L
a

p

與 
枝

今

- 

p
^
^

/l̂
^
。。̂
^
日
復
綱
北
東?
奉
命
向
中 
取̂
^
人
因
上
数
月
港
澳
交
通
斷
絶
乙
。受
重
大 

#
^
超̂
^
2
當
着
爭
賛
漸
次
量
中
國 
一損失，。 

. 

3
^
B
^
怯0"
以
代
華-
|
e
^
5
^
考
慮
之

«-率
。。4

生
絲 
生
絲M
 廣
東
省
重
要
商
品
之
虚
。。毎 

*^

田   

^*
^.名
余
聞
外
國
亦
賛
成
此
原
則
。。若
一
歲
出
口
不
知«
百
萬N

 ̂
®
往
香
港
輸
出2
 

赢
弁^
®
椅
則
七
轍
得̂
^
。、則
要
由
各
關
係 
一 最
近̂
^
交

M6斷
絶
二
致
絲
髪
累
積̂
^
州
月 

,«
舖
障
批
准
之g
s
^
^

候
乃
能
辦
到
。。聞
日-
餘
。。產
絲
之
重
要
地
方
如
南
海
，香
山
，順
德
及 

#
6

人
勖
始
府
批
准̂
^
Q
c

以
保
證
輸
入
中
施̂
^
之*

撇
。。拾
育
八
九
暫
時
停
歇3
 

，磨
之
日-?̂

M
SQ

9

A

^

^

^

S

^

^

^

S

,

已
一
例
凡
辦■

之
絲
出
口
；
器
執
照
，、約
有
生 

3 起
拂
斥
英
人
傳
教 &
風
潮
。血
爲̂

"̂
。軍
映 
刻
正
做
幟I

昧
雙h
一了2

興
糸?
 

"一一^

州
之
备
長/

業
。。幷
破
毁
有
一
齧
鈴
株
緒
甲
以
振
興
糸
業
。 

宅
。。

.

一 

一
编
疋
頭
‘廣
州
疋
商
店
百
餘
間
二 

一，属
共
產
黨
之̂
*̂
學
生"
卜
在
沿
岸
。̂̂
頭
：
將~
令P
有
府
分
之
匕
柄
本
： 

X

英
人
長W

N
S

股
之
華
英
學
校
人
量
出

‘；
！.;

▼
◎
4
雲埠摘九牧，閱
籥
社
成
立

S*m

叢
s
^
^
w
^
e
 

收銀人̂
^
B
^
i
T
-
 

街
一
百
卒   

±
號民興答司南

預吿

啓
者
本
閱
季
蓍
於
二
月
十
四
號
午
册 

舉
虛
皮
展
曾
本
埠
各
埠 

木
西
河
堂
者A
又亳中s
r
^
s
^
F
 

机九牝公所諱笈甫良依駕留回像7
 

勝欣幸月

一銀三毫。"
較
去
年
低
减
七
毫"
。

筋
麻
 
»

C
itew

 W

 •
 Sun  

eiD  
M
g
 it

寫 
0
,
 

:一司  

P
l̂^er  

険
，W

« 厳

雲

鑫

林
九
普
脅
社
謹
啟

及
後
改
以
上
海
爲
銷
流
絲
髪
中
点
。希
情
乃
復 

^
^
度
。。八
月
八
日
與
上
月
拾
九
日
間*
依
新

备
十
五
年
貳
旦i
•
w
^
w
l

盛
附

，/

◎
爲®̂
生啟事

遅

分一

久
，幸
損
失.

«
 

理1
%

曩
者
本
醫
生
因
地
方
狹
小1
 圖
擴
欣
于
與M
婚
重
平
卷
開
殻#
 

界
藥.

今
數
月
生 1
 安
穩
但
對
於
生
番
劃
略
有
难
别
未
能 

一 致
因
此
自
行
退
股
遷
往
片
打
街
東
門
牌
六
十
三
號
薪
生
翳 

館
至 

HI-界
藥
房
生 !
 盈
虧
屮 包 數
日
轉
蝙
槪
歸
臣
中
君
負
責 

與
本
醫
生
無
滝
特
字
聲
明
俾
衆
咸
知
惟
本
醫
生
用
各
項*

N：:  

丸
散
饯
槪
收
囘
自
理
如
有
僑
協
症*

請
照
下
列
地
址
樂 

方
免
無
懐
此
佈

Y-P  Li

向

San

片 

63  

ende/  

E,  

V
A

N
C

O
U

V
E

R
.  R

0
‘ ▼

◎▲
^s

「江I  

敢
爲
S
 因
後
噂
叨
霽
礒w

w

窘
城
駕 %
緖
麥
 

昆
皆
沓
歆
妳
復
籍
緖
綁
友8^8

餞
及
贈
務^^8

 

感
佩
殊
深
弟
胃
之
三
號
乘 ®
朿
摄
督
倫
苗
危
雅̂

^
 

未
邊
腐_
龍
絹
務
的
錄
數
島̂

一̂

「強小 

一 九
二*
年
貳
月
三
號 

^
^
里
 

—

—

—
—

——

—

—

—

 

敢
者
有
貳
怡
側
的
架
土
地
經
已
满
瘍
木
町
聲«
幷̂
^
一 

色
圍^
^
R
m

用 R
oad  

一
個
部
落
在BessnH  R

ead^f^  

內
国
屋
字
甚
佳
且
有
馬
鬚
招
人
批
器
有^6^e^

一 

103  colum
bia  Sr,  』

0sx  Pe   
rulax,

  
®

 畑
之 

^^^SE
^^S^T

"

 

九二六年元月卅嬲數目列左

is^si^s^ir

 

委
員
等 ®
求
調
查
之
完
善
。及
予
華
人
以
公
正

今
年
有
拾
分
之

絲
布
疋
之
出
入

屮

商
。一̂̂

損"

看,口一蘇
簧
頓
法
衙

@
售
外
國
貨
物:
如
織
造
物
，銅
鉄
器
，紙 

凡
西
藥
，罐
頤
食
品
、及
香
水
，等
項
之
價
目"
。

域
私
之
閥
。，於
六 

四
日
用
期
六 
〔第
爲

—詢
何
蔡
廷
幹
將
軍 

來
之
華
人
見
證
大
人

三
日
星
期
五1
及
怡 

第
四
次
調
會
委
員
會 

海
總
商
會
會
長
所
領 

總
商
會
會
長
並
於
六

▲
預備
各
國
委
員
前
普
查 

一
上
海
四
日
電
。。北
京
衰
法
權
委
員
。。曾
决
定
上
數*

機
二
」一 

▲
煤
炭 
曲
江
流

~ 

;
 

。。此
因
來
源
短
少
故
也
，。 

一&
中
國
各
處
。。調
查
用
法
情
形
。，尤
以
省
法
循 
一 ▲
煤
炭 
曲
江
流
域
內
連
仙
江
，樂
昌
，及
嘉
應 

爲
最
要?
故
江
蘇
省
當
局2
昨
日
下
今
着
各
法
一
聲
。"
富
於
煤
綱
：
但
不B
政
府
保
護7
致
採 

衙
演
早
整
頓
。。俾
司
法
委
員
入
內
參
觀"
。據
高-
煤
之
人
」。不
能
與
外
國
煤
炭
公
旅
診
：鉄
逍 

等
審
拙 e
出
示
云
。。各
法
衙
須
從
速
改
革
。"
以
一，火
船
、工
塲
及
製
造
脈
所
用
之
煤
，多
由"
本

Phone

 6cy

 

SISSY

 

-
九
二
次
年
二
月
貳
號

葉
蘭
生
彼
露

月
拾
四
日
用
期
六
綻
自
領
證
人
前
來
？
畜
總
 

公
使
牌
見
華
人
見
證
之
所
述
。，載
於
附
件
第
十 

號
者:
所
陳
事
實'
不
祐
準
確
。，俄
如
第
七
號 

附
件
所
報
吿
者2
乂
委
員
等
於
抵
滬
後 
，即
與 

出
奉
派
調
查
本
案
而
先
已
到
滬
之
蔡
將
軍
及 

外
交
次
長
接
洽
二
委
員
團
委
員
長
及
秘
書
於
八 

月
抢
日
星
期
三
及
十
一
日
開
四
與
華
委
員
相 

會
晤 
。贊
係
就
大
能
而
言
，。但

—
詞
示®
 

於
華
委
員
。。將
來
雙
方
調
査
報
吿
。。當
如
兩
中 

行
線
二
而
非
合
意
之
謂
。"
乂
當
充
分
交
換
感
見

天

壽

堂

第

行

一

森

顧 &

一
誉
時
暮
。。年
與
監
暫
佈
置
整
齊
？
將 
一
及
安
南
運
來 

丁
公
文
順
序
疊
好
。。延
遲
未
判
之
案"
宜
早H
核
一
州
能
工
起
後 :

計
平
均
毎
月
腐
二
一
萬
順
。。廣 

二
煤
價
毎 «
由
八
元
起
至"
七
八 

至
卜
四•兀，

2%

摩
無#*iin^

銜
甘
冬 

废
北 
感
各
立 

3  

眼
一
襟
发̂

^

属

虎 力£ 
亂
」 

卷 常 第"
一 

用2
一 一辦。。案

件
偉
要
登
註
明
白
。。紀
錄
等
項
葉
備 

।

交
出
窗
，。幷
令
法
官
派
員
先
行
検
查
一
切
。。 

「難
由
國
際
委
員
參
觀
，。幷
宜
將
樓
宇
與
垣
牆 

l̂
^
新
。玻
璃
窗
亦
要
農
。。

17 罷工拒外潮復熾

■ 

俄
后％

夫
罷
工 

廣
州
抵
制
日
貨 

「香
港
四
日
電
。。停
泊
於
本
港
之
詩
丕
亞
公
司
俄 

一
國
皇
昆
華
人
火
夫)
。現
忽
龍
工
。離
船
他
去
。 

L

香
港
總
督
宣
宮
。。香
港
議
會
决
斷
要
廣
州
政
府 

(
負
違
犯
約
權
之
貴 
。因
其
已
實
行
罷
工
及
抵
制 

「日
貨
故
也
。幷
希
望
粤
政
府
速
行
停
止
此
第 

「法
舉
動
。。港
督
又
瞥
吿
廣
州
罷
工
委
員
會
間
諜 

一。。不
可
在
签
嗾
便
復
行
罷
工"
。如
仍
繼
續
煽 

L

擾
，。决
將
之
禁
遇
云
。。

、

元
二 

▲
銀

ne 
二

巡

在
廣
州
之
外
國
銀
柒
停
止
匕
於
是
華

人
銀
行
生
意
驟
增
；
以 ®
A

馭
滙
生
慧
篇
最 

多
。。暢
旺
遠
勝
於
前
拾
年
。。

▲
船
務 
(
甲)
大
洋
航
務
。。現
有
中
，美
，德
及 

俄
等
國
汽
輪
四
卜
五
艘
，航
行
於
廣
州
，上
海
， 

牛
莊
，大
連
，汕
頤
，海
口•
及
北
海
閒
。。或
廣
州 

與
外
國
埠
頤
之
間
。。避
人
汽
輪
由
舞
開
往
上 

海
，

51羅
、件
荘
、大
連
，汕 
，海
口
，北
海
及
西 

貢
者
。。共
卜
七
要
。。德
國
火
輪
來
往
于
廣
州
上 

海
，牛
瘠
，星
解
坡
，庇
能
，及
歐
洲
間
者
卜
七
般 

。。蘇
俄
汽
船
來
往
于
廣
州
上
海
、海
參
威
、吊
典 

坡
：
及
庇
能
者
五
艘
。。美
國
汽
牌
行
于
廣
州 

，北
美
洲
，上
海
間
者
四
隻
。。̂:
^
來
往
於
南

接
就
九
二
五
年
拾
二
月
併
一 
號̂
^

一 拾̂
^
肉
百
九
。

^
^

泊

，

二
一
二
二4

拾
六
元 
一 毛
九
仙 

•
， 

一
九
二
六
年
元
月
份
來
銀
閥
千
五
百
九
十
九
元
大
毛
士 

連
上
合
共
來
鈑 
一 拾 
一 寓
五
千
二
百
九
十
五
元
人e
m

他
•,

#•
■••

夭

壽

堂

拈

被

我

 

苗神女級缪潮 

亦¥
^
<
^
4

而
非
彼
此
相
强Co 

有
所
交
換
。。而
彼

文
件
。。實
際
卜
並
未 
一 

則
誠
有
之 
。   

II交換一
7

工・
4

丘d
 

al 

-
G

env
 

一 

P
75.77

微
九
二
六
年
二
月
一
號

« 叠
曲̂
^

意
見
。。亦
以
職
修
圍
爲
限"
。乂
委
員
等
之
偵
一 

査
。"
亦
恪
守
職
務
範
閥
。
即
對
於
法
律
上
之
事
一 

。。均
未
涉
及2
〔另
由
司
法
方
面
同
時
個
査
〕； 

所
集
各
方
材
料
。。自
以
期
兀
備
愈
妙
，。但
以
公

▼
0
A
W
^

文

鹽

総

 

余
曾
在
大
學
彖
現
欲
證
胃
以
英
攵
如•

友
嘗
%
文
鱷 

者M
 向M

rs,  Sinclair  1050  Alberni  St.  
亜^9

銜 R
i  

^

一̂

^

-

-

--

 

今
朝
香
港
養
每
百
五
十
八
元
五
毛 "*

總經理雲一曝埠金利源紹記

正
態
度
集
得
之J
A
因
不
能
强
制
證
人
之
城
言
〕一 

。。謹
據
實
按
照
調
查
所
獲*
臘
陳.意
見
如
下
。。 

〔甲
〕責
任
問
題
。。租
界
方
面
之
防
備
。。自
以
所

一
新
發
明
之Luh  M

ar

藥
品
醫
治
癖
癒
及
盾
餐
展
見
務 

^_2559^^5^5^^^^^55^^

甯
攀

 

寥-

•e%" 

一 

': ̂
&
心 

^̂
17  
4
 爲 

e5
舞
"

憩
瞬1
嚎
乃

. V

山

困

▽

^
^

n̂
nn.

H
r


